
1 

 

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358 号 
 

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近期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参与设立私募投资基金的公告》，

你公司拟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兴业矿业（上海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兴业基金”）、云南美鼎矿业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美鼎矿业”）共同投资设立海南海硕投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海硕投资”），基金规模为人民币 2 亿元，

你公司及美鼎矿业作为有限合伙人分别认缴出资 9,800 万元、1

亿元，兴业基金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 200 万元。对此，我部

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问题进行核查，并作出说明： 

1. 公告显示，兴业基金成立于 2013年 12 月 30 日，注册资

本为 500 万元，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管理、资产管理、投资管理。 

（1）请说明兴业基金注册资本实缴情况，成立以来的增资情

况，并说明兴业基金本次出资 200 万元是否为其自有资金出资。 

（2）请补充披露兴业基金成立以来参与设立或出资的股权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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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基金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基金名称、设立时间、基金规模、设

立目的、参与各方的名称、出资份额、投资方向、你公司是否纳

入合并财务报表及原因、基金各股东或合伙人认缴和实缴出资情

况并说明是否符合合伙协议的约定、收益分配方式及收益情况等。 

（3）请说明兴业基金及上述基金产品是否按《私募投资基金

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及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

法（试行）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。 

（4）请说明你公司及兴业基金本次参与设立私募投资基金的

合规性。 

2. 公告显示，你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兴业基金合计认缴出资

比例为 50%，兴业基金为普通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。请你公司结

合认缴出资比例、决策与管理机制、合伙人权利与义务、管理费

用、收益分配原则、各方承担的风险及收益的具体比例等内容，

说明你公司能否对海硕投资实施控制，海硕投资是否纳入你公司

合并财务报表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。 

3. 公告显示，海硕投资的投资范围为优质矿业企业的股权

投资，主要关注有色金属矿产等领域，闲置资金也可投资于银行

存款、银行理财、券商、基金专户等资管产品、货币市场基金。

请说明海硕投资的投资方向及意向投资企业（如有）是否涉及“高

耗能、高排放”项目，是否符合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要求，是否

需要履行相关主管部门审批、核准、备案等程序及履行情况（如

涉及），并说明是否可能存在偏离主业、跨界投资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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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公告显示，你公司及兴业基金合计认缴出资 1 亿元，请

说明本次认缴出资的资金来源，以及海硕投资设立进展及后续出

资安排。 

5. 公告显示，美鼎矿业成立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，注册资

本 3,000 万元，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 1 亿元，

占认缴出资总额的 50%。 

（1）请说明美鼎矿业与你公司及实际控制人、主要股东、董

监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。 

（2）请补充披露美鼎矿业成立以来的主要财务数据，说明美

鼎矿业本次认缴出资的具体资金来源，是否具备相应的资金实力。  

6. 请说明海硕投资基金具体退出安排，并说明你公司是否

设立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及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。请你公司充分

提示本次参与设立私募投资基金的相关风险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9 月 20 日

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

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

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

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年 9月 13日 


